
浦口区2023年度城市及乡镇区域水污染物平衡核算工作技术服务项目成交候选人公示

（招标编号：PKHB-2024006）

公示开始时间：2024-07-09 公示结束时间：2024-07-12

一、评标情况

浦口区2023年度城市及乡镇区域水污染物平衡核算工作技术服务项目:

1、中标候选人基本情况

中标候选人第 1 名：江苏省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投标报价：14.8 万元，质

量：满足采购文件要求，工期/交货期/服务期：0天；

中标候选人第 2 名：江苏环保产业技术研究院股份公司，投标报价：14.8 万元，

质量：满足采购文件要求，工期/交货期/服务期：0天；

中标候选人第 3 名：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投标报价：14.4 万元，质

量：满足采购文件要求，工期/交货期/服务期：0天；

2、中标候选人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承诺的项目负责人情况

中标候选人(江苏省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的项目负责人：曹蕾; /

中标候选人(江苏环保产业技术研究院股份公司)的项目负责人：李冰; /

中标候选人(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的项目负责人：徐斌; /

3、中标候选人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的资格能力条件

中标候选人(江苏省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的资格能力条件：满足采购文件要求;

中标候选人(江苏环保产业技术研究院股份公司)的资格能力条件：满足采购文件要

求;

中标候选人(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的资格能力条件：满足采购文件要求;

二、提出异议的渠道和方式

各有关当事人对评标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在成交候选人公示期限内，以书面形式向采购人

或其委托的采购代理机构提出异议，逾期将不再受理。

三、其他

因软件限制，合同履行期限以如下为准：

江苏环保产业技术研究院股份公司合同履行期限：合同签订3个月内完成浦口区7个核算

单元核算、核算报告编制并组织召开专家评审会，并根据专家意见将修改后报告提交至省、

市两级审核。后期将根据省市审核意见，对核算报告进行多轮修编完善工作。（具体要求以

采购人要求为准）

江苏省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合同履行期限：合同签订3个月内完成浦口区7个核算单元

核算、核算报告编制并组织召开专家评审会，并根据专家意见将修改后报告提交至省、市两

级审核。后期将根据省市审核意见，对核算报告进行多轮修编完善工作。（具体要求以采购

人要求为准）



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合同履行期限：合同签订3个月内完成浦口区7个核算单

元核算、核算报告编制并组织召开专家评审会，并根据专家意见将修改后报告提交至省、市

两级审核。后期将根据省市审核意见，对核算报告进行多轮修编完善工作。（具体要求以采

购人要求为准）

四、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

五、联系方式

招  标  人： 南京市浦口生态环境局

地  址： 南京市浦口区雨合路20号

联  系  人： 王工

电  话： 025-025-58888346

电  子  邮  件： /

招 标 代 理 机 构： 江苏建同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 南京市南湖路58号南苑大厦12楼

联  系  人： 冀晓月

电  话： 025-83203815-803

电  子  邮  件： /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签名处*]（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盖章处*]（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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